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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整體之招商績效，如法商家樂福、亞東工業氣體、日商台灣佳能、住友精密工業株式

會社、德商 BOSCH 及澳商澳盛銀行等重要成功投資案例。 

四、為積極推動觀光業，交通部觀光局秉持「多元行銷、全球布局」之核心思維，持續開拓新興市

場商機，包含東南亞 5 國（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度）之新富階級，以及馬來西亞

、汶萊、中國西北等地之穆斯林市場客源，並修正簡化大陸商務客、自由行旅客來臺之申請

手續，以吸引高價值客源來臺消費。另一方面，深耕目標市場，持續推動「旅行臺灣 就是現

在（Time for Taiwan）行銷推廣計畫」，以美食、文化、樂活、生態、浪漫及購物等六大聚焦

主軸，以吸引國際旅客專程來臺旅遊，帶動觀光產業之發展。 

五、至於新臺幣之匯率，原則上係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惟若有不規則因素（如短期資金大量進出

）及季節因素，導致匯率過度波動與失序變化，不利經濟與金融穩定時，央行將維持外匯市

場秩序。由於匯率大幅貶值，會擴大國內物價之漲幅，抵銷匯率貶值之效果。央行致力維持

新臺幣匯率動態穩定，可減少匯率風險，有助拓展對外貿易。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建議加速調查遏止人為哄抬物價並消除

各界疑慮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3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805） 

黃委員建議加速調查遏止人為哄抬物價並消除各界疑慮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 

一、近年因大宗物資國際價格上揚，為因應可能連帶引起之物價上漲情事，公平會採取多項措施進

行查處，除依職權或檢舉立案調查外，為更積極有效遏止業者藉機聯合漲價等違法行為，該

會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小組」，自民國 96 年 8 月起迄今，針對民生物資相關事

業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情事處分案件，總計裁處 5 億 6,188 萬元。另有關政府查察各項民

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相關機關均各依權責就各項民生物資品項進行查價，並由行政院穩定

物價小組彙整後，統一於行政院網站之「穩定物價小組專區」即時揭露媒體報導漲價品項之

瞭解情形與 15 項民生必需品月均價參考資料表，除提供消費者公開透明之即時資訊外，對於

媒體似是而非之報導所造成民眾之誤解及漲價之預期心理，亦有導正效果。 

二、為協助調節國內物資供應，財政部自本（101）年以來，機動調降嬰幼兒奶粉、鮮蘋果、鮮油

桃及鮮奇異果等相關民生物資之關稅稅率，目前除前 3 項水果外，其他貨品均已停止機動降

稅。為使機動調降關稅之美意能嘉惠消費大眾，財政部於召開關稅稅率委員會會議研議機動

降稅案時，均同時作成附帶決議，請相關主管機關協調聯繫貨品生產廠商及公會，將降稅後

之利益確實反映於售價上。 

(一)嬰幼兒奶粉部分：為減輕民眾負擔、響應政府穩定物價，各大奶粉進口廠商紛紛承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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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不漲價或推出促銷回饋方案，其中美商亞培、佳格食品、美強生、友華生技醫藥、

統一（明治）及致逢（培育）等進口奶粉商已配合政府穩定物價政策，近期內不調整售

價；至於推出新品之惠氏及雀巢 2 家公司則承諾推出促銷方案，以回饋消費者。 

(二)鮮蘋果、鮮油桃及鮮奇異果部分：臺北果菜批發市場本年 10 月 5 日至 11 月 8 日進口富

士蘋果每公斤交易價格較本年 9 月份下跌 13.6%，奇異果下跌 13.3%，甜桃下跌 18.1%。

本年 11 月 8 日經實地訪查零售業者，包括大潤發內湖 2 店、家樂福大直店、遠百愛買大

直店、全聯福利中心文湖店、頂好後港店、松青基河店之進口蘋果、奇異果售價，較降

稅前（以本年 10 月 3 日為基期）調降幅度介於 4%-49%之間，顯見降稅效益已反映至售

價上。 

三、針對本年物價漲聲頻傳之情形，行政院已召開多次「穩定物價小組」會議，對於民生必需品從

生產到銷售之整體流程掌握與控管，提出多項因應對策，包括「上游」對於大宗進口物資及

農產品產地價格之掌握，「中游」減輕農漁民運輸成本及嚴查中盤商聯合壟斷，以及「下游

」監控市場價格、成立抗漲專區、懲罰不法囤積或哄抬等，並要求各部會全面運用各種政策

工具，建構完備之穩定物價網絡。自本年 3 月 22 日起，每日針對媒體報導漲價之品項逐一向

業者瞭解是否屬實，如發現涉嫌聯合哄抬者即轉請公平會查處；另為擴大物價監測之效果，

前述「穩定物價小組專區」亦建置線上申訴及 24 小時檢舉專線之機制，一經接獲舉報，均即

轉請公平會查處並追蹤列管，以遏止不肖業者之不當漲價或聯合哄抬等行為。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勞保基金等四大基金之財務管理運用

及潛藏債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738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8-793） 

羅委員就勞保基金等四大基金之財務管理運用及潛藏債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

復如下： 

一、勞工退休金與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在制度設計上即有所不同，勞保係採社會保險方式辦理，屬確

定給付制；新、舊制勞退基金則屬雇主個別責任制，由雇主提撥退休（準備）金至專戶存儲

，各專戶積存金額不會相互移存，屬獨立帳戶，不致發生破產問題。由於勞退基金在制度設

計上非屬社會保險給付性質，且基金成立以來，規模穩定成長，操作獲利穩健，尚無潛藏負

債問題存在；至於勞保財務方面，政府已承諾於 3 個月內提出勞保財務穩健方案，刻由行政

院經建會及勞委會研議中，將兼顧社會公平、權利義務對等、世代衡平及經濟效益等原則，

從保險費率、所得替代率、平均月投保薪資、基金管理績效及政府撥補責任等方向綜合檢討

，俾提出適合我國勞保制度之改革方案。 

二、國民年金保險為兼顧民眾保費負擔能力及基金財務安全，係採「部分提存準備」之財務處理方


